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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329         证券简称：达仁堂        编号：临 2023-054 号 

津药达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与天津市医药设计院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本公司拟与天津市医药设计院有限公司分别签署《天津市小型建设工程

施工合同（津药达仁堂饮片厂搬迁改造项目—代煎车间单项工程）》，合

同价款为 3,961,324 元人民币；《天津市小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（津药达

仁堂药材公司青光库北库区改造项目—27#29#43#库改造工程）》，合同

价款为 2,802,987 元人民币。 

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郭珉、张铭芮、毛蔚雯作为关联董事回避了该

两项议案的表决。 

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，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过去 12 个月，公司与同一关联人医药集团及其下属公司发生接受劳务、

提供劳务、出租房屋、承租房屋设备类交易，累计交易金额 3,782.24

万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 0.58%；公司向与医药集团

共同投资的天津中新科炬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增资 5,280 万元，占公

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 0.81%；公司通过公开摘牌方式受让天

津医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15%股权，摘牌价为 8,782.386 万元，占公司

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 1.35%；公司与天津医药集团营销有限公

司签署《企业支持服务协议》，合同价款不超过 670 万元，占公司最近

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 0.10%。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为整合药材、饮片业务条线，实现饮片及相关业务的一体化管理，

公司拟规划在现有青光南库区新建饮片生产车间、煎药中心及配套设

施，并对北库区进行仓储库房提升改造。基于该规划，公司拟开展“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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药达仁堂饮片厂搬迁改造项目—代煎车间单项工程”项目（以下简称

“代煎车间项目”）与“津药达仁堂药材公司青光库北库区改造项目

—27#29#43#库改造工程”项目（以下简称“库区改造项目”）。 

根据招投标结果，天津市医药设计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设计

院”）中标承接代煎车间项目与库区改造项目的建设施工。公司拟与

设计院就该两个项目分别签署《天津市小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》，代

煎车间项目的合同价款为 3,961,324 元人民币，库区改造项目的合同

价款为 2,802,987 元人民币，合计 6,764,311 元人民币，占公司最近一

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 0.10%，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。 

设计院是公司控股股东天津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医

药集团”）所属全资子公司，因此，公司与设计院形成关联关系。 

医药集团作为本公司关联方，相关关联董事郭珉、张铭芮、毛蔚

雯回避表决此两项议案。公司现有 9 名董事中，其余 6 名非关联董事

均同意该两项议案。全体独立董事均同意该两项议案。 

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，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

议。 

二、关联人介绍 

1、关联人关系介绍 

天津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是本公司控股股东，持有本公司

42.989%股权。同时，医药集团是设计院的控股股东，持有其 100%

股权。因此，公司与设计院形成关联关系。 

2、关联人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天津市医药设计院有限公司 

住所：天津市南开区二马路延生里5号楼一层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20104401353077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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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法人独资） 

法定代表人：马国栋 

成立日期：1996年5月24日 

注册资本：13,417,457.74元人民币 

经营范围：许可项目：建设工程设计；各类工程建设活动；特种

设备设计。(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

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)。一般项

目：工程管理服务；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

术转让、技术推广；软件销售；软件开发；药物检测仪器销售；玻璃

仪器销售；实验分析仪器销售；机械设备租赁。(除依法须经批准的

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)。 

三、《天津市小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》的主要条款 

（一）代煎车间项目 

发包方：（简称甲方）津药达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承包方：（简称乙方）天津市医药设计院有限公司 

1、工程地点：天津市北辰区青光村北（医药医疗器械工业园内） 

2、承包范围：原有仓库改为代煎车间应修改为在原有建筑内改

造为代煎车间，其中包含钢结构工程、净化彩钢板、电气工程、消防

系统工程、工艺管路等内容。 

3、承包方式：包工包料。 

4、合同价款：本工程造价：3,961,324 元整（不含税价款为

3,634,242.20 元，含 9%的增值税金额为 327,081.80 元） 

本合同为固定总价合同，包含完成本代煎车间项目范围内所有工

作的费用，在合同实施期不因市场变化因素而变动（包括政策性调价

及市场价格变化等因素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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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乙方工作 

（1）按双方约定日期，向甲方提供每日工程进度计划及统计报

表和工程事故报告，并提供施工用电、用水计划。 

（2）乙方应在正式施工前将承包方案交与甲方，甲方应在 1 日

内批准或提出修改意见，逾期即可认为已经批准。 

（3）乙方必须按批准的进度计划组织施工，接受甲方对进度的

检查监督。 

（4）已竣工程在验收之前，负责对已完工程的成品保护。在甲

方验收之前发生损坏由乙方负责修复。 

（5）按约定的要求做好施工现场地下管线和邻近建筑物、构筑

物的保护工作。 

（6）严格执行天津市关于施工现场管理的有关规定，交工前清

理现场达到建筑物无污染，现场无建筑垃圾，满足甲方使用需求。 

乙方不按合同约定完成工作，造成工程损失，应按照工程造价

款的 10%向甲方赔偿违约金，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时，以甲方

的实际损失进行赔偿。 

（7）建筑工程质量保修期为一年，自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

算。在保修期限范围内发生非人为原因损坏质量问题的，乙方应当无

偿履行保修义务。 

6、价款的调整：甲方同意的重大设计变更及工程量增减超过 5%；

双方约定的其他工作内容的增减或调整。 

7、材料设备供应：乙方采购的材料设备应符合设计和规范要求，

并附有合格证。 

8、质量与验收： 

（1）乙方应认真按照国家颁布的施工验收规范及工程设计图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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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进行施工，接受甲方监督，质量验收必须达到合格。对不合格的

分项工程，乙方应按规范要求，承担返修工作及费用。因甲方原因或

其它非乙方原因引起的经济支出由甲方承担。甲方要求优良工程，其

增加费用双方商定纳入补充条款。 

（2）隐蔽工程验收。工程具备覆盖、掩埋条件或达到条款约定

的部位，乙方自检合格后在隐蔽施工前 24 小时通知甲方验收，验收

合格后方可进行隐蔽工程施工。 

（3）工程具备竣工验收条件，双方根据国家工程竣工有关规定

进行验收。 

9、争议、仲裁：甲乙双方在合同执行过程中发生争议，当事人

应本着协商的原则解决，协商不成时，可向工程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

解决。 

（二）库区改造项目 

发包方：（简称甲方）津药达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承包方：（简称乙方）天津市医药设计院有限公司 

1、工程地点：天津市北辰区青光村北（医药医疗器械工业园内） 

2、承包范围：津药达仁堂药材公司青光北库区改造—27#29#43#

库，其中包含空调采购安装；钢结构工程、地面吊顶工程、电气系统、

消防系统等内容，不包含仓库室外工程。 

3、承包方式：包工包料。 

4、合同价款：2,802,987 元（含 9%的增值税金额为 231,439.29

元） 

本合同为固定总价合同，包含完成 27#29#43#库改造为符合 GSP

要求的常温库项目范围内所有工作的费用，在合同实施期不因市场变

化因素而变动（包括政策性调价及市场价格变化等因素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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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乙方工作 

（1）按双方约定日期，向甲方提供每日工程进度计划及统计报

表和工程事故报告，并提供施工用电、用水计划。 

（2）乙方应在开工日前将施工方案交与甲方，甲方应在 1 日内

批准或提出修改意见，逾期即可认为已经批准。 

（3）乙方必须按批准的进度计划组织施工，接受甲方对进度的

检查监督。 

（4）已竣工程在验收之前，负责对已完工程的成品保护。在甲

方验收之前发生损坏由乙方负责修复。 

（5）按约定的要求做好施工现场地下管线和邻近建筑物、构筑

物的保护工作。 

（6）严格执行天津市关于施工现场管理的有关规定，交工前清

理现场达到建筑物无污染，现场无建筑垃圾，满足甲方使用需求。 

（7）工程质量应达到合同约定的工程质量标准。因乙方原因造

成工程质量未达到合同约定标准的，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返工直至工程

质量达到合同约定的标准为止，并由乙方承担由此增加的费用和（或）

延误的工期。 

（8）建筑工程质量保修期为一年，自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

算。在保修期限范围内发生非人为原因损坏质量问题的，乙方应当无

偿履行保修义务。 

6、价款的调整：甲方同意的重大设计变更及工程量增减超过 5%；

双方约定的其他工作内容的增减或调整。 

7、材料设备供应：乙方采购的材料设备应符合设计和规范要求，

并附有合格证。 

8、质量与验收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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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乙方应认真按照国家颁布的施工验收规范及工程设计图纸

要求进行施工，接受甲方监督，质量验收必须达到合格。对不合格的

分项工程，乙方应按规范要求，承担返修工作及费用。因甲方原因或

其它非乙方原因引起的经济支出由甲方承担。甲方要求优良工程，其

增加费用双方商定纳入补充条款。 

（2）隐蔽工程验收。工程具备覆盖、掩埋条件或达到条款约定

的部位，乙方自检合格后在隐蔽施工前 24 小时通知甲方验收，验收

合格后方可进行隐蔽工程施工。甲方也可要求乙方对已覆盖的部位进

行钻孔探测或重新检验，乙方应遵照执行，并在检验后重新覆盖恢复

原状。经检验证明工程质量符合合同约定的，由甲方承担由此增加的

费用和（或）工期延误；经检验证明工程质量不符合合同约定的，由

此增加的费用和（或）工期延误，由乙方承担。 

（3）工程具备竣工验收条件，双方根据国家工程竣工有关规定

进行验收。 

9、争议、仲裁：甲乙双方在合同执行过程中发生争议，当事人

应本着协商的原则解决，协商不成时，可向工程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

解决。 

四、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设计院拥有化工石化医药、建筑双甲级设计资质与工程施工总承

包叁级资质等多领域资质，可有效的完成设计、施工、验收等各阶段

的工作；同时，设计院与我公司同属一个集团，有丰富的医药类公司

的设计建设施工经验，对我公司的业务流程比较熟悉，有利于项目的

统筹规划，使项目各阶段的衔接工作更加紧密，能有效加快项目建设

的进度，确保项目按时竣工投产。 

该两个项目是根据招投标结果而选择的承接单位，该两项交易不
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5%BB%BA%E8%AE%BE%E9%A1%B9%E7%9B%AE/8706213?fromModule=lemma_inlin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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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，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。 

五、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

（一）董事会审议情况 

2023 年 12 月 18 日，公司召开 2023 年第九次董事会，会议审议

通过了“公司与天津市医药设计院有限公司签署《天津市小型建设工

程施工合同（津药达仁堂饮片厂搬迁改造项目—代煎车间单项工程）》

的关联交易议案”与“公司与天津市医药设计院有限公司签署《天津

市小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（津药达仁堂药材公司青光库北库区改造项

目—27#29#43#库改造工程）》的关联交易议案”。关联董事郭珉、张

铭芮、毛蔚雯回避表决该两项议案。公司现有 9 名董事中，其余 6 名

非关联董事均同意该两项议案。全体独立董事均同意该两项议案。 

（二）独立董事意见 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有关法律法规之规定，

公司 3 名独立董事，就公司拟与天津市医药设计院有限公司分别签署

《天津市小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（津药达仁堂饮片厂搬迁改造项目—

代煎车间单项工程）》与《天津市小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（津药达仁

堂药材公司青光库北库区改造项目—27#29#43#库改造工程）》的两项

关联交易议案进行了事前核查并发表独立意见： 

1、公司本次董事会的召开、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及《公

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。 

2、公司拟与天津市医药设计院有限公司分别签署《天津市小型

建设工程施工合同（津药达仁堂饮片厂搬迁改造项目—代煎车间单项

工程）》与《天津市小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（津药达仁堂药材公司青

光库北库区改造项目—27#29#43#库改造工程）》，均遵循平等自愿、

互利互惠的原则，未影响本公司的独立性，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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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东的利益。 

3、上述交易的协议内容合法、有效，不存在违反现行有效的法

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强制性规定的情形。 

六、历史关联交易情况（日常关联交易除外） 

过去 12 个月，公司与同一关联人医药集团及其下属公司发生接

受劳务、提供劳务、出租房屋、承租房屋设备类交易，累计交易金额

3,782.24 万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 0.58%；公司向

与医药集团共同投资的天津中新科炬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增资

5,280 万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 0.81%；公司通过

公开摘牌方式受让天津医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15%股权，摘牌价为

8,782.386 万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 1.35%；公司与

天津医药集团营销有限公司签署《企业支持服务协议》，合同价款不

超过 670 万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 0.10%。 

公司不存在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。 

七、备查文件 

1、津药达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九次董事会决议； 

2、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； 

3、独立董事意见； 

4、《天津市小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》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津药达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12 月 20 日 

 


